
西安外国语大学本科课程通用质量标准 
   

一、适用范围 

课程质量标准是规定某一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课程实施、课程考核和学生学习

成果的教学标准性文件，是实施课程教学计划、保障课堂教学效果的指导性文件，是确保担

任同一课程的不同教师之间展开有效衔接、目标一致的教学工作的重要依据，也是教材选用

与编写、课堂教学、学生学习成果评估和课程考核的实施标准，是学校管理和课程评估的基

础。 

本标准适用于西安外国语大学本科专业课程的建设与评估。各教学单位、课程团队和教

师应以本标准为基准，依据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具体课程的质量标准，鼓励设立课

程补充标准，打造一流课程。 

二、质量标准 

课程质量标准应注重课程内容标准、教学运行标准、过程评价标准，主要包含以下 4

个方面： 

1.教学目标与学习成果：课程教学应支持毕业要求达成，包括知识、能力、素质等多维

度目标。课程应依据教学目标确定设定学生学习成果评价量规，能够清晰反映学生的课程学

习成果。 

2.教学内容与教学策略：教学内容支持教学目标达成，能够反映相关学科领域最新发展。

课程知识点清楚，知识点之间的逻辑结构清晰。课程要从学科认知规律出发，教学策略能不

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潜力，有效达成教学目标。 

3.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教学目标应有考核项目对应，考核项目应突出过程性评价与终

结性考核相结合，促进学生在整个课程学习中持续努力，并通过考核结果的反馈持续促进学

生有效学习。对计入成绩的考核，应设置客观的成绩评定标准，保证考核结果的科学性和公

正性。 

4.教学资源与学习支持：课程要为学生提供丰富、有效的学习资源，并指导学生高效获

取并使用学习资源。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学习支持与指导，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课程

学习。 

三、基本内容 

        包括 14个基本内容： 

1.  适用范围：说明该课程质量标准包含适用的课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本专业的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等规范性

文件。 

3.  课程基本信息：包括课程名称、课程编号、课程类型、学时/学分、先修课程、授课

时间、授课对象等。 

4.  课程简介：课程简介应说明该课程的学科属性、课程性质、主要内容，以及通过课

程学习应达到的能力和素养要求。 

5.  课程目标：主要是面向全体学生，明确教学应达到的基本要求，要体现课程对学生

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学习基本要求，以及学生学习该门课程后应达到的预期目标。 



6.  学生学习成果：包含了学生在学习本课程后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三方面需要达到

的基本要求和评分量规。 

7.  教学方法：课程所采用的主要教学方法。 

8.  教学资源：包括使用教材、教学参考用书、自主学习材料、论文专著等文献资料、

课件、多媒体资源、学习网站等。 

9.  课程内容、课时分配和教学形式：包括进度计划、课时分配、教学内容、知识点及

重点难点以及能力和素质等基本要求、教学形式、过程性评价方式、达标要求等内容。 

10.  学生学习策略：任课教师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构建以“学生为中心”和促进

主动学习、深度学习的教学策略。 

11.  课程考核：包括课程考核成绩的组成和结构、考核方式和评价标准等。根据课程特

点和教学目标，形成包含上课考勤、课堂测试、小组学习、课堂报告与讨论、课程小论文（作

品、调研报告等）、学习笔记、线上学习测试、课后作业、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多种形式

的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方式，科学设计考核指标和评价量表，促进学生学

习的过程管理和自主学习。课程的具体考核形式由上课考勤、期末考试在内的至少四种形式

构成。课程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评价、反馈、改进意见等原始资料要形成档案袋并留存归档。 

12.  教学质量评价与改进：根据课程特点，制定学生学习效果及满意度评价和反馈的方

式方法。针对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确保课程质量的教学持续改进的措施。 

13.  学习诚信要求和处理办法：加强学习诚信教育，明确违反学习诚信要求的处理办法。 

14.  课程教学团队及教师信息：根据课程教学实际，组建教学团队，提供教学团队和教

师信息。 

四、管理与运用 

1．各学院（部）根据本通用标准组织制定（修订）各专业的课程质量标准。教研室负

责人和专业带头人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每门课程质量标准的总体目标和具体要求，

教学团队和主讲教师执笔编写课程质量标准。学院（部）负责组织审核课程质量标准，通过

审核后报送教务处审查备案，经主管教学副校长批准后实施。需要修订课程标准，应在学院

（部）同意后，于开课前一学期完成，说明变动范围和理由，报教务处审查同意后，方能实

施。 

2.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开设的课程，均应依据本通用标准制订课程质量标准。各

门课程的课程质量标准，应按照本通用标准提供的参考样例格式编制和排版，力求文字严谨，

意义简明扼要，名词术语规范。 

3.  相同课程在不同专业中设置，要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制订不同的课程质量标准。 

4.  课程质量标准是实施课程教学质量管理的基本依据，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

证。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课程质量标准完成教学设计、组织教学、实施考核。教学管

理工作评估、课程评估和教学质量评估均将以课程质量标准为基本依据。 

5.  本课程质量通用标准解释权属教务处。 

 

 

 


